附件

青岛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

“深度改造标杆企业、优秀服务商、优秀解决方案和产品、‘链式’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评选工作方案

为充分发挥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央专项资金的带动作用，深度挖掘青岛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中的典型经验做法，根据《青岛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青民发字〔2024〕16）等文件要求，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要求

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决策部署，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工作要求，聚焦四个细分行业，以实施期内数字化改造成效为主要依据，统筹考虑数字化基础、示范作用、服务成效及试点工作的参与度等要素，评选一批应用成效显著、示范效应明显的深度改造标杆企业、优秀服务商、优秀解决方案和产品、‘链式’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引导带动全市中小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
二、评选范围

优秀示范评选分为以下四类：
（一）深度改造标杆企业

在青岛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实施期内，数字化水平等级达二级及以上并通过验收的试点企业。
（二）优秀服务商

在青岛设立实体机构或常驻团队，列入数字化转型推荐服务商资源池的服务商，且在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实施期内，为我市不少于5家通过评测验收的试点企业提供数字化改造服务。

（三）优秀解决方案和产品

申报主体为列入数字化转型推荐服务商资源池，针对试点企业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仓储物流、网络及数据安全等环节的单个或多个应用场景提供解决方案和产品的服务商。

（四）“链式”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

申报主体为列入数字化转型推荐服务商资源池，面向试点企业提供“链式”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并形成落地实施案例的服务商。
以上四类项目的申报主体要求近三年未发生重大安全（含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事故，未被相关部门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三、主要评选指标

（一）深度改造标杆企业

1.数字化水平：入企评测验收时认定的数字化评分以及场景数量。
2.数字化投入：项目实施期改造实际投入，以入企评测验收时认定的数额为准。
3.数字化转型工作基础：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规划、团队建设、资金保障情况；企业在实施期内开展的改造是否涉及生产制造的关键环节、是否实现跨部门数据互通、是否采用新型技术（如人工智能等），以及改造经验和成效的示范推广价值；企业所获数字化转型相关荣誉情况等。
4.数字转型改造成效：企业改造后的降本增效情况，如经济指标、产品质量、生产成本、运行效率等；改造后数字化等级水平提升情况等。
5.试点项目参与度：企业通过验收的批次、时间，参加试点实施期内组织的各项活动，以及按要求提供相关材料的情况等。
（二）优秀服务商
1.服务绩效：服务企业数量、服务企业评测验收通过率、服务成效等。
2.综合能力：服务商团队人员配置、所获荣誉情况以及对企业的培训辅导等情况。
3.服务能力：综合考量服务商产品数量、服务商产品覆盖场景数量、服务商产品持续运维升级能力。
4.城市试点项目参与度：实施期内对各级主管部门组织的各项活动的参与程度，提供案例等相关材料的情况。
（三）优秀解决方案和产品

1.服务能力：所申报的解决方案或产品的核心技术及优势（是否采用新型技术，如人工智能等），对《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评测指标（2024年版）》的数字化经营维度场景的覆盖情况，以及成功实施落地的试点企业数量。
2.行业适配性：是否聚焦四个细分行业，解决行业共性痛点。
3.应用成效：所申报的解决方案或产品，对数字化水平等级整体提升的能力。
4.示范效应：所申报的解决方案或产品，是否形成可复制的、通用的行业或场景解决方案或产品，具有一定推广作用的成果或前景。
5.相关荣誉：优先考虑已获得国家知识产权，或已获评国家级或省级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及相关荣誉的解决方案或产品。
（四）“链式”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
1.转型举措：案例的具体举措及解决方案的技术优势及核心能力。
2.带动企业：“链式”转型案例带动上下游企业的数量，带动企业的数字化改造情况。
3.应用成效：链式转型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包含成本、效率、营收、能耗、产品质量以及案例的复制推广价值等。
4.复制推广性：案例对相关产业链供应链、园区集群的示范带动潜力，以及对中小企业共性需求及问题的解决情况。
四、奖补金额

评选出100家深度改造的标杆企业，按不超过项目实施期内投入资金的50%给予奖补，每家企业累计奖补最高50万元（含二级及以上数字化水平改造已奖补资金）；评选出10家优秀服务商，给予每家20万元奖励；评选40个中小企业数字化优秀解决方案和产品，给予每个方案或产品的服务商10万元奖励；评选出10个“链式”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给予每个案例服务商20万元奖励。
五、评选流程及安排

（一）组织申报。拟于2025年11月前后下发申报通知，组织通过评测验收的试点企业以及推荐资源池内的服务商进行申报，按要求提交申报材料及相关证明材料。

（二）区市审查。各区（市）中小企业主管部门严格审查申报材料。对申报主体的资格条件、项目的真实性进行审核并出具推荐意见。
（三）专家评审。由市民营经济发展局组织专家组，对申报企业、服务商、解决方案及产品、案例进行打分及评审，评选确定案例入围名单，并进行公示。

（四）正式公布。市民营经济发展局根据公示情况，最终确认名单，并正式公布。
（五）资金拨付。市民营经济局研究提出资金拨付方案，按程序拨付资金。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市民营经济局负责统筹评选工作，具体负责优秀示范评选的组织实施和推进落实，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精心组织、周密实施，确保按时保质完成评选工作。
（二）高度重视。各区（市）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广泛宣传动员，引导试点企业和服务商积极参与，严格把握标准，突出特色亮点，积极推荐典型项目，确保真正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三）加强宣传。要把宣传工作贯穿评选工作始终，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广泛宣传、积极组织，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优秀产品及典型案例。

